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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人事主任暨庶務組長甄選簡章、來函影本(0176190A00_ATTCH4

.rar)

主旨：函轉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103學年度人事主任及總務處

庶務組長甄選簡章（如附件），請協助轉知所屬學校並刊

載相關網站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本(103)年11月24日

胡志(103)字第103000335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校本次甄選人事主任及總務處庶務組長各1名，報名期

間自即日起至本年12月20日下午4時止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駐胡志明市辦事處、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本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2014-12-03
14:05: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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